关于编制《鱼峰区污染天气应急预案

（2023 年修订）》的起草说明

一、污染天气应急管理现状
目前，《柳州市污染天气应急预案（2023年修订）》均已编制完成并印发，按照快速反应、分类管理、分级响应、资源共享、协同应对为原则，可以及时有效降低污染天气造成的不利影响。

二、编制《鱼峰区污染天气应急预案》的法律、政策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环境空气质量指数（AQI）技术规定（试行）》（HJ633—2012）、生态环境部办公厅《关于印送〈关于推进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修订工作的指导意见〉的函》（环办大气函〔2018〕875 号）、《广西壮族自治区大气污染防治条例》、《广西壮族自治区污染天气应急预案》《柳州市污染天气应急预案（2023 年修订）》等。
三、《鱼峰区污染天气应急预案》规定的主要措施
（一）Ⅲ级响应（黄色预警）
1.健康防护引导措施
（1）建议儿童、老年人和呼吸道、心脑血管病及其他慢性疾病患者减少户外运动和室外作业时间。

（2）建议幼儿园、中小学校减少户外活动。

2.倡议性减排措施
（1）倡导公众尽量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或新能源车等方式出行，减少燃油（气）机动车上路行驶；驻车时及时熄火，减少车辆原地怠速运行时间。

（2）倡导大气污染物排放单位在达标排放基础上提高污染治理设施效率。

（3）倡导加大施工工地、裸露堆土、物料堆放等的扬尘控制力度。

（4）倡导减少涂料、油漆、溶剂等含挥发性有机物的原材料及产品使用。

（5）有条件的情况下，开展人工影响天气作业，缓解污染天气。

3.强制性减排措施

（1）全区范围内：列入应急减排清单的工业企业严格按照应急减排要求执行措施，二氧化硫（SO2）、氮氧化物（NOX）、颗粒物（PM）的减排比例应达到全社会占比的10%以上；工业企业厂区和工业园区停止使用国Ⅱ（含）以下排放标准非道路移动机械（紧急检修作业机械除外）；列入年度落后产能淘汰计划的涉及大气污染物排放的设备或生产线全部停产。

（2）全区范围内：预拌砂浆企业、预拌混凝土企业、沥青搅拌站全天降低产能 20%以上。

（3）增加荣军街道主要城市道路冲洗除尘频次，其中6:00-22:00每2小时冲洗除尘及喷淋1次或以上，22：00至次日6：00累计冲洗除尘及喷淋不少于2次。作业时要避开早晚交通高峰时段，注意避让车辆和行人。

（4）区内全天禁止施工工地土石方作业（包括停止土石方开挖、回填、转运、场内倒运、掺拌石灰、混凝土剔凿等作业，停止建筑工程配套道路和管沟开挖作业）、石材切割、建筑构件破拆、路面铣刨、桩类作业、房屋拆除、基坑护坡粉浆等作业（应急抢险工程除外）；全天禁止施工现场使用国Ⅱ（含）以下的燃油（气）非道路移动机械（新能源非道路移动机械、应急抢险工程作业机械除外）；全天禁止易产生扬尘、烟（粉）尘的建材露天敞开堆放和加工。

（5）全区所有矿山、石材厂、石板厂停止露天作业，砂石厂（场）、水泥粉磨站全天停止生产运行，场地内每天清扫冲洗作业不得少于 2 次；没有苫盖条件的堆场，每天喷淋不得少于 4次。

（6）重点区域：建筑垃圾（含工程渣土）运输车辆，运输砂石、袋装水泥等易产生扬尘的运输车辆，预拌混凝土运输车辆、预拌砂浆运输车辆、沥青混合料运输车辆，其他中型及以上货车、重型运输车辆，当日 20：00 至次日 2：00 禁止通行（特殊车辆除外）。

（7）全区范围内：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禁止露天焚烧农作物秸秆、树叶、杂草、垃圾等。

（二）Ⅱ级响应（橙色预警）

1.健康防护引导措施
（1）建议儿童、老年人和呼吸道、心脑血管病及其他慢性疾病患者尽量留在室内、避免户外活动，确需外出的，需要采取防护措施。

（2）建议一般人群减少户外运动和室外作业时间，如不可避免，应采取佩戴口罩、缩短户外工作时间等必要的防护措施。

（3）建议幼儿园、中小学校取消户外活动。

（4）建议卫生健康部门协调医疗机构适当增设相关疾病门诊急诊，增加医护人员力量，加强对呼吸道、心脑血管病及其他慢性疾病的就医指导和诊疗保障。

（5）建议暂停举办大型群众性户外活动。

2.倡议性减排措施

（1）倡导公众尽量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或新能源车等方式出行，减少燃油（气）机动车上路行驶；驻车时及时熄火，减少车辆原地怠速运行时间。

（2）倡导大气污染物排放单位在达标排放基础上提高污染治理设施效率。

（3）倡导加大施工工地、裸露堆土、物料堆放等的扬尘控制力度。

（4）倡导减少涂料、油漆、溶剂等含挥发性有机物的原材料及产品使用。

（5）有条件的情况下，开展人工影响天气作业，缓解污染天气。

3.强制性减排措施

（1）全区范围内：列入应急减排清单的工业企业严格按照应急减排要求执行措施，二氧化硫（SO2）、氮氧化物（NOX）、颗粒物（PM）的减排比例应达到全社会占比的 20%以上；工业企业厂区和工业园区停止使用国Ⅱ（含）以下排放标准非道路移动机械（紧急检修作业机械除外）；列入年度落后产能淘汰计划的涉及大气污染物排放的设备或生产线全部停产。
（2）全区范围内：预拌砂浆企业、预拌混凝土企业、沥青搅拌站全天降低产能 50%以上。

（3）增加荣军街道主要城市道路冲洗除尘频次，其中6:00-22:00每2小时冲洗除尘及喷淋1次或以上，22：00至次日6：00累计冲洗除尘及喷淋不少于2次。作业时要避开早晚交通高峰时段，注意避让车辆和行人。

（4）城区内全天禁止施工工地土石方作业（包括停止土石方开挖、回填、转运、场内倒运、掺拌石灰、混凝土剔凿等作业，停止建筑工程配套道路和管沟开挖作业）、石材切割、建筑构件破拆、路面铣刨、桩类作业、房屋拆除、基坑护坡粉浆等作业（应急抢险工程除外）；全天禁止施工现场使用国Ⅱ（含）以下的燃油（气）非道路移动机械（新能源非道路移动机械、应急抢险工程作业机械除外）；全天禁止易产生扬尘、烟（粉）尘的建材露天敞开堆放和加工。

（5）全区所有矿山、石材厂、石板厂停止露天作业，砂石厂（场）、水泥粉磨站全天停止生产运行，场地内每天清扫冲洗作业不得少于 3 次；没有苫盖条件的堆场，每天喷淋不得少于 6次。

（6）重点区域：建筑垃圾（含工程渣土）运输车辆，运输砂石、袋装水泥等易产生扬尘的运输车辆，预拌混凝土运输车辆、预拌砂浆运输车辆、沥青混合料运输车辆，其他中型及以上货车、重型运输车辆，当日 20：00 至次日 2：00 禁止通行（特殊车辆除外）。

（7）全区范围内：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禁止露天焚烧农作物秸秆、树叶、杂草、垃圾等。

（三）Ⅰ级响应（红色预警）
1.健康防护引导措施
（1）强烈建议儿童、老年人和呼吸道、心脑血管病及其他慢性疾病患者尽量留在室内、避免户外活动，确需外出的，需要采取防护措施。

（2）强烈建议一般人群减少户外运动和室外作业时间，如不可避免，应采取佩戴口罩、缩短户外工作时间等必要的防护措施。

（3）建议教育部门协调幼儿园、中小学校采取停课措施。

（4）建议卫生健康部门协调医疗机构适当增设相关疾病门诊急诊，增加医护人员力量，加强对呼吸道、心脑血管病及其他慢性疾病的就医指导和诊疗保障。

（5）建议停止举办大型群众性户外活动。

2.倡议性减排措施

（1）倡导公众尽量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或新能源车等方式出行，减少燃油（气）机动车上路行驶；驻车时及时熄火，减少车辆原地怠速运行时间。

（2）倡导大气污染物排放单位在达标排放基础上提高污染治理设施效率。

（3）倡导加大施工工地、裸露堆土、物料堆放等的扬尘控制力度。

（4）倡导减少涂料、油漆、溶剂等含挥发性有机物的原材料及产品使用。

（5）倡导企事业单位根据空气重污染情况实施调休、错峰上下班、远程办公等弹性工作制。

（6）有条件的情况下，开展人工影响天气作业，缓解污染天气。

3.强制性减排措施

（1）全区范围内：列入应急减排清单的工业企业严格按照应急减排要求执行措施，二氧化硫（SO2）、氮氧化物（NOX）、颗粒物（PM）的减排比例应达到全社会占比的 30%以上；工业企业厂区和工业园区停止使用国Ⅱ（含）以下排放标准非道路移动机械（紧急检修作业机械除外）；列入年度落后产能淘汰计划的涉及大气污染物排放的设备或生产线全部停产。
（2）全区范围内：预拌砂浆企业、预拌混凝土企业、沥青搅拌站全天停止生产。

（3）增加荣军街道主要城市道路冲洗除尘频次，其中6:00-22:00每1小时冲洗除尘及喷淋1次或以上，22：00至次日6：00累计冲洗除尘及喷淋不少于3次。作业时要避开早晚交通高峰时段，注意避让车辆和行人。

（4）城区内全天禁止施工工地土石方作业（包括停止土石方开挖、回填、转运、场内倒运、掺拌石灰、混凝土剔凿等作业，停止建筑工程配套道路和管沟开挖作业）、石材切割、建筑构件破拆、路面铣刨、桩类作业、房屋拆除、基坑护坡粉浆等作业（应急抢险工程除外）；全天禁止施工现场使用国Ⅱ（含）以下的燃油（气）非道路移动机械（新能源非道路移动机械、应急抢险工程作业机械除外）；全天禁止易产生扬尘、烟（粉）尘的建材露天敞开堆放和加工。

（5）全区所有矿山、石材厂、石板厂停止露天作业，砂石厂

（场）、水泥粉磨站全天停止生产运行，场地内每天清扫冲洗作业不得少于 4 次；没有苫盖条件的堆场，每天喷淋不得少于 8 次。

（6）重点区域：建筑垃圾（含工程渣土）运输车辆，运输砂石、袋装水泥等易产生扬尘的运输车辆，预拌混凝土运输车辆、预拌砂浆运输车辆、沥青混合料运输车辆，其他中型及以上货车、重型运输车辆，当日 20：00 至次日 2：00 禁止通行（特殊车辆除外）。

（7）重点区域：悬挂大型汽车号牌（黄色）且核定载质量 5 吨（不含）以上的货运车全天 24 小时禁止通行（特殊车辆除外）。

（8）全区范围内：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禁止露天焚烧农作物秸秆、树叶、杂草、垃圾等。

（四）臭氧污染响应措施
1.健康防护引导措施

（1）儿童、老年人和呼吸道、心脑血管病及其他慢性疾病患者应减少长时间、高强度的户外锻炼。

（2）幼儿园、中小学校减少户外活动。

2.倡议性减排措施

（1）减少涂料、油漆、溶剂等含挥发性有机物的原材料及产品使用。

（2）有条件的情况下，开展人工影响天气作业，缓解污染天气。

3.强制性减排措施
（1）列入应急减排清单的工业企业严格按照应急减排要求执行措施，涉氮氧化物排放工序降低产能或降低排放浓度10%（黄色预警）、20%（橙色预警）、30%（红色预警）及以上，涉挥发性有机物排放工序降低产能或降低排放浓度10%（黄色预警）、15%（橙色预警）、20%（红色预警）及以上。

（2）强化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管控。强化涉及氮氧化物和挥发性有机物排放行业企业执法检查，对未正常使用大气污染治理设施的企业实施停产整治。

（3）城区内的汽车维修服务行业在8：00至17：00内停止喷漆、烤漆等喷涂作业。已安装使用蓄热式热氧化（RTO）、蓄热式催化热氧化（RCO）、膜分离等高效挥发性有机物治理设施且 VOCs去除率达到85%及以上的除外。

（4）城区内建筑工地、道路和桥梁等工程在8：00至17：00内停止室外喷涂、防腐维护、沥青铺路和道路划线等作业。使用低VOCs含量（质量比低于10%）涂料产品的除外。

（5）加强城区内加油站检查，在10：00至18：00内错峰卸油。油气回收装置无法正常运行的，在8：00至17：00内停业整治。

（6）强化移动源排放管控，开展夜间路检执法，加强柴油货车污染管控。开展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放抽检，对不能正常使用的，依法停机整治。重点区域夜间严格管控柴油货车。

（7）加强重点区域增湿作业。重点区域每日10：00至18： 00增加道路洒水和高空雾炮喷淋作业频次，提升环境空气湿度，控制臭氧反应强度。

（8）城区内停止对树木花草等喷施农药，降低挥发性有机物排放。

四、《鱼峰区污染天气应急预案（2023年修订）》起草的过程

依据《柳州市污染天气应急预案（2023年修订）》，结合我区现有应急处置力量编制。

五、有关方面的意见及对意见的处理
《鱼峰区污染天气应急预案（2023年修订）》已征求过区相关部门意见，无意见。
柳州市鱼峰生态环境局

                           2023年6月20日


